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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北京首

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在线”、“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17 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55,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15,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5,858,791.27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9,141,208.73 元。2022 年 1 月 24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2]000037 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入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公司已将

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开户行共同签署了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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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一体化云平台项目 36,875.84 36,875.84 

2 弹性裸金属项目 59,801.25 59,801.25 

3 补充流动资金 6,500.00 6,500.00 

合计 103,177.09 103,177.09 

公司于 2022年 2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情况及公司实际

经营发展情况，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资金使用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一体化云平台项目 36,875.84 17,892.03 

2 弹性裸金属项目 59,801.25 45,522.09 

3 补充流动资金 6,500.00 6,500.00 

合计 103,177.09 69,914.1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增加公司全资子公

司甘肃首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首云”）、北京首云智算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首云”）作为募投项目一体化云平台项目、弹性裸金属项

目的实施主体。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情况 

截至目前，甘肃首云注册资本为 5,1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20 万元。公司

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5,080 万元补足甘肃首云前期未实缴的注册资本。同时公

司拟对甘肃首云增加注册资本不超过 4,9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出资不超过

1,720 万元，自有资金出资不超过 3,180 万元。公司向甘肃首云出资的具体时间

和金额以募投项目实际建设需要为准。本次增资完成后，预计甘肃首云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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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 5,100 万元增加至 10,000 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目前，北京首云注册资本为 1,176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176 万元。公

司拟对北京首云增加注册资本不超过 2,824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出资不超过

2,700 万元，自有资金出资不超过 124 万元。公司向北京首云增资的具体时间和

金额以募投项目实际建设需要为准。本次增资完成后，预计北京首云注册资本将

由 1,176 万元增加至 4,000 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交易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甘肃首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甘肃首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4 年 6 月 27 日 

3、注册地址：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兰州路 115 号 301 室(庆阳东数西

算产业园区) 

4、注册资本：51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前)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

处理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

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关系：甘肃首云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度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 71,101.43 

负债总额 - 5,532.10 

净资产 - 65,569.33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34,4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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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首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首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4 年 6 月 25 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A-T1392

室（集群注册） 

4、注册资本：1176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前)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人工智能基础

软件开发；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6、股权关系：北京首云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7,524,863.38 15,187,749.37 

负债总额 10,080,504.72 9,505,138.27 

净资产 7,444,358.66 5,682,611.10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1,115,885.02 7,313,691.97 

净利润 -2,976,408.56 -1,761,747.56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系为了满足募投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建设，符

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六、本次交易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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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公司将与保荐人中信证券、募集资金开户行共同签署监管协议。对有关募集

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管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甘肃首云、北京首云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七、相关决策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系为满足募投项

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不

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资金需求，可保障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及增

资不涉及关联交易，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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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关事项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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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马孝峰                  熊  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